
臺 北 市 立 大 直 高 級 中 學 1 1 0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轉 班 群 申 請 書 

高中部     二升三    年級          班座號     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

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改選          班群。(文法、商管、理工、醫藥生科) 
 

 簽名 

家長(父)  

家長(母)  

輔導老師 

(特教組) 

 

導師  

              

 申請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

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資優班申請轉班群，必需知會輔導室特教組。 

二、 轉班群申請表交件截止日期：期末考前一週（6/18 放學前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三、 提出申請後，有意放棄申請之同學應於期末考結束前(7/1 放學前)，提出「放棄轉班群」

之書面申請（必須自行撰寫放棄理由及家長雙方簽章同意）。 

四、 編班公告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再次轉班群及放棄。 


